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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9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京能置业        编号：临 2019-005号 

 

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委托贷款对象：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大连京能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大连公司”） 

 委托贷款金额：2.64 亿元人民币 

 委托贷款期限：3 年 

 委托贷款年利率：4.75% 

 

一、委托贷款概述  

（一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 

大连公司 2011年 11月由本公司和大连阳光世界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阳光世界”）共同出资成立，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，其

中本公司持股 51%，阳光世界持股 49%。大连公司于 2012 年 2 月通过

挂牌方式取得大连市旅顺口区琥珀湾（A 区）三个地块，面积合计约

26.67 万平方米。但由于受新的军事设施保护法影响，旅顺口区政府于

2017 年 1 月、3 月两次致函大连公司，该项目因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军事设施保护法》而无法实施，并提出解除《土地出让合同》。目前

项目停滞，大连公司正在与旅顺口区政府谈判，商谈解决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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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 2016 年 3 月向大连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于近期到期，到期

后本息合计约 2.64亿元。为解决大连公司经营问题，公司决定通过广

发银行向大连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2.64亿元（期限 3年，贷款年利率为

4.75%），用于归还到期债务。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该笔委托贷款

不属于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，

以 7 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向大连京能阳

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通过广发银

行向大连公司发放期限 3 年的委托贷款 2.64 亿元，用于偿还到期委贷

本金、利息及日常运营费用。 

二、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委托贷款对象名称：大连京能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地：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南牙户嘴村 

4、办公地点：辽宁省大连市旅顺京口区创新路1号科技创新园201

室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李色金 

6、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人民币 

7、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、销售、物业管理（以上凭资质证经营）、

房地产咨询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 

8、主要股东：本公司持股51%，阳光世界持股49%。 

9、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：大连公司项目目前停滞，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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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大连公司正就土地问题与旅顺口区政府谈判，商讨解决方案。 

10、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大连公司经审计的资

产总额57,744.03万元，净资产-14,285.94万元，无营业收入，净利润

-16,398.28万元。 

三、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向大连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，可满足控股子公司大连公司资

金需求。本次发放委托贷款的事项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

大连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

制权，可以掌握大连公司该笔委托贷款的资金使用情况，风险处于可

控范围。如发现或判断出不利因素，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控制

或降低委托贷款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3 月 16日     

 

 备查文件：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

议 


